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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苏 大 学 文 件 

江大校〔2025〕47 号 
 

 

关于印发《江苏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送审 

工作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全校各单位： 

新修订的《江苏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送审工作办法》已经校

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  江苏大学            

2025 年 3 月 1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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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送审工作办法 

（2025年2月24日第4次校长办公会议修订）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学位论文是研究生科研能力、实践能力和培养质量的

集中体现。为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，确保学位授予质

量，健全研究生教育质量监督保障机制，强化研究生导师岗位意

识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学校所有申请学位的博士、硕士学位论文送审（涉密

学位论文除外）均适用本办法，涉密学位论文的送审须严格按照

学校保密管理文件中的相关规定执行。 

第二章 学位论文送审形式 

第三条 学位论文的送审形式分为双盲送审、实名送审和会

评送审三种。 

（一）双盲送审 

双盲送审指在学位论文送审及评审过程中隐去研究生、导师

以及评审人姓名等个人基本信息的论文审阅方法。 

提交双盲送审的学位论文，必须事先作隐名处理方可提交，

不得显示申请人及其导师的姓名以及其他有可能泄露申请人与导

师信息的内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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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实名送审 

实名送审指由学科、研究生二级培养单位根据每批次送审的

学位论文研究方向确定 1 名专家（专家组）进行评审的审阅方法，

送审由二级培养单位具体实施，报研究生院备案。评审结果可追

溯，确保评审专家对学位论文评审结果负责。 

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实名送审需在双盲送审前完成。研究

生应根据实名送审专家评阅意见进行修改，经实名评审专家审核

后进行双盲送审。 

（三）会评送审 

会评送审指釆用会议形式，集中讨论评议学位论文的一种论

文送审方式。 

各二级培养单位组织研究生学位论文会评前应将会评方案

报研究生院备案后方可执行。 

第四条 学校对硕士学位论文建立同步抽检制度，抽检结果

的处理参照学校抽检评议有异常的研究生学位论文处理制度中的

相关规定执行。 

第三章 学位论文送审过程及实施 

第五条 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实行 1 份“实名送审”与 3 份

“双盲送审”相结合的制度。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实行 2 份“双盲

送审”制度，其中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可实行 1 份“会评送审”

与 1 份“双盲送审”相结合的制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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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送审中，“实名送审”由各二级

培养单位实施，“双盲送审”由研究生院通过教育部学位中心平台

送审；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送 2 位专家评审，首次送审由二级培

养单位通过第三方平台送审；二次送审、申请复议以及学校同步

抽检均由研究生院组织。外文撰写的研究生学位论文原则上各二

级培养单位组织专家组预审通过后才能提交送审。 

第七条 为避免因学术观点等原因导致学位论文评审结果出

现异议，导师可在学位论文提交“双盲送审”时提出论文评审需

回避的院校或专家，最多可以提出回避 2 所院校或 3 位专家，研

究生院（各二级培养单位）在送审论文时将对相关院校或专家予

以回避。 

第八条 博士学位论文最迟应在答辩前 50 天提交送审申请，

硕士学位论文最迟应在答辩前 35 天提交送审申请。博士学位论文

评审时间一般不超过 40 天，硕士学位论文评审时间一般不超过

25 天。研究生院及二级培养单位应以适当方式及时公布论文评审

进度，及时反馈论文评审结果。 

第四章 学位论文评审意见的处理 

第九条 评审意见的处理： 

（一）在学位论文评审过程中，被确定为侵占、抄袭、剽窃

他人学术成果的论文，按学校学术道德规范制度的相关规定处理。 

（二）学位论文评阅意见中若出现专家“同意答辩”或“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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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后答辩”但评审分数低于 70 分的情况，二级培养单位应组织专

家组对该论文及评审意见进行审核，并确定该学位论文是否可以

进行答辩，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原则上应参加该学位论文的答

辩。 

（三）除上述第九条第（二）款情况外，学位论文是否可以

进行答辩，一律按学位论文评审意见中“评审人对学位论文是否

同意答辩的意见”处理（每次论文“不同意答辩”计入“论文送

审异常情况”1 次）。 

（四）对于首次送审的学位论文，若评审专家意见有 1 份为

不同意答辩，即认为学位论文需修改后再送审。该学位论文有三

种可选的处理方式： 

1.按照专家要求修改后（硕士 1-3 个月、博士 3-6 个月），送

原评审专家再次评审； 

2.重新进行论文研究工作（硕士学位论文 6 个月以上、博士

学位论文 1 年以上），经个人申请，二级培养单位学位评定分委员

会同意，修改后的学位论文重新提交送审； 

3.如因学术观点分歧或其他原因认为该评审意见有失公正

性，且原则上其他评审意见均在 80 分以上，可在收到评审结果的

10 个工作日内提出申诉，另送 2 名专家进行复议。复议送审的论

文为该论文首次送审的版本，同时附原“不同意答辩”专家的评

审意见。如 2 份复议意见均“同意答辩”或“修改后答辩”，则论

文通过评审，可组织答辩，论文不计入送审异常情况；如 2 份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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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意见中，出现 1 份复议意见为“不同意答辩”，则计入“论文送

审异常情况”1 次，1 年后重新提交送审。 

（五）对于首次送审的学位论文，若评审专家意见有 2 份及

以上“不同意答辩”，需重新进行论文研究工作，不得复议，1 年

后重新提交送审。 

（六）如经第二次送审，学位论文评审中仍出现不同意答辩

意见，不得提出复议，需至少重新进行 1 年的论文研究工作后再

提交送审。 

（七）重新组织的“双盲送审”结果累计达到博士 3 篇次、

硕士 2 篇次“论文送审异常”情况时，将终止该研究生的学位申

请。 

第十条 学位论文送审意见返回后，研究生应根据评审意见

修改完善，由导师审核同意方可进行学位论文答辩，修改说明同

时提交答辩委员会审核，并报二级培养单位和研究生院备案。 

第五章 学位论文评审结果的使用 

第十一条 出现“论文送审异常”情况的，导师按学校研究

生指导教师管理制度中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。同时，对该导师所

在二级培养单位进行警告约谈，并减少研究生招生计划或增量计

划。 

第十二条 学位论文评审结果作为研究生评奖评优及研究生

优秀学位论文评选的重要参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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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附则 

第十三条 学位论文评审费用均从指导教师指导经费中列

支。 

第十四条 各二级培养单位可在本办法规定的基础上提出适

合本学科研究生培养质量标准和自身学科发展需要的更高要求规

定。各二级培养单位自行制订的规定，须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

会通过并报研究生院审核备案后执行。 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，自 2025 年 4 月 15

日起施行，原《江苏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送审工作办法》（江大校

〔2021〕186 号）同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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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3 月 13 日印发 


